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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使
用
該
種
渡
輪
服
務
•

.
週
末
票
從
十
二
元
減
至

巴
士
公
司
的
保
安
人 

員
已
從
警
方
處
接
獲
第
四 

名
女
子
被
襲
擊
的
報
告
■ 

該
公
司
一 
千
八
百
名
司
機 

及
巴
士
保
安
人
員
已
與
警 

方
合
作
，
以
便
將
該
强
姦 

犯
緝
等
•

據
報
該
强
姦
疑
犯
的 

行
動
是
有
計
劃
的
，
在

.fT 

事
前
會
先
熟
悉
周
圍
環
境 

强
姦
疑
犯
在
施
暴
前
. 

，
都
以
電
筒
照
耀
受
害
人 

眼
睛
，
並
以
她
們
身
上
的 

外
衣
蒙
着
她
們
的
頭
部
， 

然
後
將
受
害
人
脅
持
至
僻 

静
地
方
施
暴
•

疑
犯
是
一
名
年
約
二 

十
五
歲
的
白
人
，
身
高
一 

百
七
十
八
厘
米
(
五
呎
十 

吋
)
，
中
等
身
材
，
上
唇
。 

並
蓄
有
小
髭
• 

雲
渡
海
無
翔
船 

減
價
吸
引
憂 
一 

(
雲
訊
)
來
往
雲
埠
一 

與
乃
磨
間
的
飛
翔
船
將
減
一 

低
票
價
，
以
吸
引
更
多
乘
.

「
點
請
大
家
放
心
，
我
相
怪
是
不.會
的
• 

問
••
基
本
法
的
起
草
組
辘
什
麽
時
候
成
立
，
它
的

MI 
吿

飛
翔
船
服
務
始
自
去
 

年
十
一
月
•
加
拿
大
海
速 

運
輸
公
司
宣
佈
週
内
單
程 

票
從
十
九
元
減
至
十
二
元

十
元
•據

該
公
司
透
露
，
現 

時
渡
輪
之
載
客
量
不
及
百
 

分
之
二
十
五
。

力

第

公

恭

成
員
如
何
組
成
？ 

二
E
E
-
T
_
、r

一
亂
勺 

答
•♦
基
本
法
的
起
草
工
作
是
一
件
大
事
•
有
關
的 

問
題
過
去
做
過
調
查
研
究
，
現
在
還
繼
瀆
收
集
這
方
面 

的
意
見
•
就
香
港
而
言
，
我
們
不
斷
將
這
些
意
見
集
中 

起
來
反
映
給
中
央
有
關
部
門
•
關
於
具
體
的
起
草
工
作 

，
北
京
會
有
一
個
組
缀
或
委
員
會
來
負
責
這
項
工
作
的 

•
姬
鵬
飛
主
任
最
近
就
道
便
問
題
表
示
，
起
草
委
係
會 

將
聘
請
香
港
的
代
表
參
加
•
這
樣
大
的
一
件
事
，
總
厅 

請
香
港
代
表
參
加
•
但
如
何
聘
請
，
聘
請
多
少
人
1
,
一 

些
代
表
如
何
産
生
2
還
有
待
進
一
步
研
究
和
商
量
。
總 

之
，
這
是
一
件
大
事
，
應
從
長
計
劃
，
周
詳
考
慮
。
但
 

有
一
條
請
大
家
放
心
，
將
來
一 
定
會
盡
可
能
照
顧

jslj
.s 

港
各
方
面
利
益
的
，
包
括
英
國
和
其
他
外
國
人
的
利
益 

問
••
關
於
知
識
份
子
作
用
問
題
，
我
們
在
香
港
有 

一
個
印
象
，
即
大
陸
在
四
牝
建
設
中
比
較
重
視
科
技
和 

專
業
人
才
的
培
養
，
對
文
科
不
够
重
視
，
而
我
們
今
天 

在
座
的
大
部
份
是
學
文
科
的
，
將
來
能
否
發
揮
作
用
？ 

答
••
目
前
内
地
大
學
也
在
進
行
改
革
•
前
幾
年
確 

有
「
重
理
輕
文
」
的
現
象
，
但
近
年
來
，
這
個
問
題
在 

得
到
解
決
•
我
認
爲
，
不
論
是 
一 
個
社
會
，
還
是L

個 

國
家
，
要
發
展
，
要
進
步
，
當
然
需
要
大
量
的
科
技
丿 

才
，
但
是
文
科
也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二
者
不
可
偏
廢 

人
説
我
們
不
講
法
治
•
我
們
過
去 
一 
度
對
法
治
有
重
視 

不
够
之
處
，
但
近
幾
年
來
，
在
這
方
面
作
了
大
量
的
工 

作
，
而
且
取
得
了
明
顯
的
效
果
•
世
界
上
任
何 
一 
個
國 

家
，
任
何
一
個
階
級
都
是
講
法
的
，
封
建
主
義
國
家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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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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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華
盛
頓
電
)
美
國
總
統
郎
奴
列
根
在
星
期 

二
晚
歡
迎
中
國
總
理
趙
紫
陽
之
晚
宴
中
，
建
議
召

4  

開
美
、
中
、
南
北
韓
國
會
議
，
以
解
決
函
北
韓

V.*. 

卅
年
來
對
峙
之
局
面
•
列
根
尋
求
趙
紫
陽
對
上
述 

會
議
之
支
持
。 

， 

較
早
前
，
趙
紫
陽
曾
與
列
根
及
美
國
國
府
卿
蘇 

仕
舉
行
會
談
•

(
中
國
新
聞
社
北
京
一
月
十
一
日
電
)
華
盛 

頓
消
息
••
趙
紫
陽
總
理
説
，
中
國
政
府
十
分
重
視 

中
美
關
係
■
中
美
兩
國
都
是
世
界
上
有
重
大
影
響 

的
大
國
•
中
美
關
係
如
何
，
事
關
全
局
，
對

19:
言 

局
勢
的
發
展
不
能
不
産
生
重
大
的
影
響
•
•
 

趙
紫
陽
説
，
中
國
方
面
希
望
中
美
關
係
能
够 

穩
定
而
持
久
地
發
展
下
去
•
能
否
穏
定
持
久
發
展 

i

穩
定
的
根
畫
礙
就
是
美
國
國
會
制
定
的
「
與
台
• 

■

"

■

建
一
灣
關
係
法
」
•
這
個
障
礙
不
徹
底
排
除
，
兩
國
在 

一一*

二
号
 
各
個
領
域
的
合
作
不
能
不
受
到
影
響
，
即
使
兩
國 

4  
d  

中
關
係
有
所
發
展
7
也
是
不
鞏
固
不
穩
定
的
" 

后
趙
總
理
是
在
同
列
根
總
统
曹
談
寺
説
這
番
话
 

■

浦

的
•
中 

外
交
部
新
聞
司
司
長
齊
懷
遠
向
中
國
記 

- 

化
者
介
紹
了
兩
國
領
導
人
會
談
的
情
况
•
他
説
，
會 

酎
談
的
氣
氛
是
友
好
和
認
真
的
。
雙
方
就
中
美
兩
國

/// 

朝
關
係
和
共
同
關
心
的
國
際
問
題
交
換
了
意
見
•

二 

章 
趙
紫
陽
告
訴
列
根
••
中
國
政
府
準
備
以
最
寛 

.

堤
厚
的
態
度
來
實
現
大
陸
和
台
湾
的
和
平
統
一
•
在 

議
统 
一 
的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前
提
下
，
什
麽
問
題 

都
好
商
量
•
但
這
是
中
國 
的
内
政
，
我
們
不
能
向 
心 

f

A

l

 

外
國
作
出
只
採
取
和
平
方
式
來
實
現
統 
一 
的
承
識 

Wf, 

趙
紫
陽
要
求
美
方
以
賞
際
行
動
履
行
中
美
「
八
、
一
七
」
公
報
，
這
對
潛
强 

兩
國
之
間
的
相
互
信
任
是
至
關
重
要
的
• 

工 

又
電
：
趙
紫
陽
在
與
列
根
、
蘇
仕
談
話
時
説
，
中
國
希
望
和
蘇
聯
關
係
正
常 

一/
•

近
年
來
，
中
蘇
之
間
的
關
係
有
了
一
些
改
善
，
但
是•
，
看
來
在
克
服
三
大
障 

礙
方
面
没
有
什
麽
進
展
。 
如
果
這
三
大
障
礙
不
能
排
除
，
中
蘇
關
係
難
有
大
改
善 

趙
紫
陽
説
，
民
主
柬
城
寨
三
方
領
導
人
去
年
十
二
月
訪
問
了
中
國
，
三
方
都
注 

///堅
持
按
照
聯
合
國
大
會
通
過
的
決
議
解
決
柬
埔
寨
問
題
，
這
表
明
三
方
抗
越
團
結 

正
在
加
强
。 

- 

：

斤 

二
關
小
中
東
問
題
，
趙
紫
陽
説
，
不
久
前
，
美
國
和
以
色
一
夕
達
成
了
新
的
戰
略* 

咨
口
作
協
議
，
這
在
阿
拉
伯
國
家
中
引
十
了
强
烈
反
應
。
我
們
也
對
此
感
到
不
安
• 

他
説
，
美
國
應
該
充
分
尊
重
阿
拉
伯
和
巴
勒
斯
坦
人
民
的
利
益
。| 

一
齊
懐
遠
還
説
，
中
美
變
方
在
會
談
中
都
希
望
兩
伊
戰
争
能
雑
不
日
祜
束
。 

- 
應
邀
出
席
港
大
評
議
會
例
會
和
晚
宴

(
中
國
新
聞
社
香
港
一
月
十
一 

日
電
)
新
華
社
香
港
分
社
社
長
許
家 

屯
一 
月
十
日
晚
，
在
香
溶
大
學
評
議 

會
上
就
香
港
前
途
問
題
和
知
識
份
子 

的
作
用
問
題
發
表
了
題
爲
「
前
途
與 

希
望
」
的
講
話
，，
受
到
了
與
會
者
的 

歡
迎
和
關
注
，
許
家
屯
講
完
後
，
與 

會
者
提
出
了
一
些
問
題
，
希
望
他
作 

進
一
步
關
述
和
解
釋
•
主
要
問
題
及 

答
覆
如
F
:

問
••
許
社
長
講
到
收 

香
港
主 

權
後
，
原
香
港
政
府
各
部
門
中
外
籍 

公
務
、
警
政
人
員
可
以
聘
用
的
問
題 

，
這
個
問
題
能
否
講
得
具
體
一
些
？ 

答
••
我
國
政
府
領
導
人
已
經
表 

示
過
，
收 

香
港
主
權
之
後
，
原
香 

港
政
府
各
部
門
中
的
公
務
人
員
是
要 

聘
用
的
•
但
他
們
具
體
担
任
什
麽
職 

務
，
據
我
們
理
解
，
這
是
特
别
行
政 

・
區
政
府
自
己
的
事
情
，
將
由
特
别
行
. 

政
區
政
府
決
定
。

問
••
關
於
照
顧
英
國
以
及
其
他 

家
在
香
港
的
經
濟
利
益
一
項
，
其 

由
央
國
的
利
益
如
何
照
顧
？ 

答
：
照
顧
英
國
在
香
港
的
經
濟 

利
益
，
如
匯
豐
、
太
古
、
怡
和
等
英 

資
企
業
，
將
和
現
在
一
樣
幾
續
做
生 

渣
打
繼
绩
發
行
鈔
票
"

劣

列

am
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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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

瘋

二

，
關
鍵
是
台
灣
問
題
。
具
體
地
説
，
兩 

關
係
不

V A C

4
 

5
 機 影™ 錄

法
，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講
法
，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也
講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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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本
質
上
有
所
不
同
•
總
之
，
包
括
法
律
、
文
學
小 

内
的
社
會
科
學
都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據
我
所
知
，
作
作
修 

來
，
内
地
大
學
就
增
添
了
不
少
法
律
方
面
的
院
校
和
科 

系
。
理
、
文
兼
備
的
綜
合
性
的
多
學
科
的
大
學
也
有
所 

增
加
，
以
適
應
國
家
培
養
者
方
面
建
設
人
才
的
一
需
要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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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雲
訊
)
繼
昨
日
本 

報
報
導
存
二
一
名
雲
埠
婦
女
一 

在
巴
士
站
附
近
被
强
基J
r
 

，
又
有
一
女
子
慘
被
蹂
氫 

警
方
表
示
，
週
二
凌 

晨
一
時
，
一
名
十
九
歲
夜 

歸
女
子
在
京
士
威
與
箕
蘭 

頓
附
近
一
車
房
被
强
姦
。 

她
是
在
門
前
樓
梯 

被
入 

從
後
襲
擊
的
。

另
外
三
名
女
巴
士
乘 

客
在
雲
埠
三
處
不
同
地
方 

下
車
後
：
亦
在
巴
士
站
附 

近
被
强
暴
•
(
詳
情
請
參

閲
昨
日
本
報
.
)

M
+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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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•
包
括
匯
豐
、

問
••
特
别
行
政
區
的
基
本
法
和
北
京
的
大
憲
法
之 

關
係
如
何
，
香
港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同
北
京
的
中
央
政 

府
为
關
係
如
何
？

答
••
香
港
是
中 

的
一
部
份
，
將
來
香
港
特
别
行 

政
區
政
時
同
北
京
的
中
央
政
府
是
領
導
與
我
領
導
的
關 

係
。
但
根
據
我
國
憲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特
别
行
政 

區
將
享
有
很
高 

to-自
治
權
，
採
取
特
殊
的
政
策
，
它
同 

内
地
的
省
、
市
不
同
•

問
：
特 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在
那
些
事
情
上
被
領
導
， 

那
些
事
情
上
是
由
中
央
政
府
決
定
？

答
••
剛
才
講
過
，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享
有
高
度
的 

自
治
權
，
具
體
權
限
基
本
法
將
有
明
文
規
定
•
有
人
担 

心
特
别
行
政
區
成
立
後
，
中
央
政
府
會
干
預
過
多
，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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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它
意
味
着
，
在
一
個
漫
長
的
時
間
内
，
可
以
充
分
進• 

行
香
港
和
内
地
、
國
内
和
外
、東
方
和
西
方
之
間 

的
經
濟
、
文
化
交
流
，
互
遙
有
無
，
共
同
發
展
。
這 

不
僅
符
合
中
國
國
情
，
同
時
也
是
最
大
限
度
照
顧
到 

一
香
港
同
胞
的
意
願
。

許
家
屯
還
表
示
，
這
一
系
列
方
針
政
策
，
將
以 

法
律
形
式
固
定
下
來
，
公
之
於
衆
，
這
就
是
大
家
所 

知
道
的
將
要
制
定
的
香
港
特
别
行
政
區
的
基
本
法
。 

我
們
將
在
廣
泛
徵
求
香
港
同
胞
意
見
的
基
礎
上
，
先 

由
一 
個
起
草
組
織
，
寫
出
初
稿
，
再
交
給
香
港
同
胞 

一
討
論
，
經
過
亦
分
的
.民
主
途
徑
，
提
出
修
改
意
見
， 

修
訂
後
提
請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通
過
並
正
式
頒
佈 

執
行
•
特
别
行
政
區
基
本
法
的
制
定
，
要
經
過
這
個 

民
主
程
序
，
所
以
需
要
較
長
的
時
間
才
能
完
成
。
這. 

個
基
本
法
將
给
予
香
港
以
很
大
的
自
治
權
力
，
將
來 
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在
基
本
法
的
範
圍
内
，
可
以
自
主 

地
處
理
各
種
事
務
。

許
家
屯
講
話
中
讚
揚
了
香
港
許
多
知
識
份
子
在 

面
臨
這
場
歷
史
性
轉
變
中
走
在
前
頭
，
起
着
先
驅
的 

作
用
•
他
説
，
香
港
是
一
個
資
本
主
義
高
度
發
展
的 

社
會
，
離
開
了
現
代
技
術
和
科
學
管
理
，
離
開
了
各 

類
專
業
人
才
的
盡
責
盡
力
，
保
持
繁
榮
就
會
變
成
一 

句
空
話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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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組
龙
政
府
進
行
管
理
；.原
香
港
政
府
各
部
門
中
外 

籍
公
務
、
警
政
人
員
可
予
・
聘
用.
，特
别
行
政
區
有
高 

度
的
自
治
權
、
獨
立
的
司
法
權
和
終
審
權
.
，社
會
經 

濟
制
度
不
變
；
原
有
的
法
律
基
本
不
變
；
保
持
自
由 

港
和 

際
金
融
中
心
地
位
，
港
幣
照
舊
流
通
和
自
由 

兑
换
.
，.居
民
享
有
言
論
、
出
版
、
集
會
、
結
社
、
通 

信
、
出
入
境
等
自
由
；
照
顧
英
國
以
及
其
他
國
家
在 

香
港
的
經
濟
利
益
.
，特
别
行
政
區
可
同
世
界
各
國
及 

有
關 

際
組
織
保
持
和
發
展
經
濟
、
文
化
等
關
体
， 

並
可
自
行
簽
發
出
入
香
港
的
旅
行
證
件
.
，香
港
社
會 

治
安
由
特
别
行
政
區
政
府
負
責
维
持
.
，等
等
• 

中 

規
定
了
到 
一
九
九
七
年
收
回
香
港
主
權
之 

後
，
香
港
現
行
的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保
持
五
十
年
不
變 

■
從
現
在
到 
一 
九
九
七
年
這
段
過
渡
時
期
還
有
十
三 

年
多 
一 
點
時
間
，
十
三
年
再
加
五
十
年
是
六
十
多
年 

，
是
半
個
多
世
紀
的
時
間
•
如
果
以
人
來
説
，
包
括 

我
們
這
一 
代
在
内
，
是
兩
代
甚
至
三
代
人
的
問
題
•

(
中
國
新
聞
社
香
港
十
一
日
電
)
新
華
社
香
港 

分
社
社
長
許
家
屯
咋
日
應
邀
出
席
香
港
大
學
評
議
會 

的
例
會
和
晚
宴
•
會
上
許
家
屯
發
表
了
題
爲
「
前
途 

和
希
望
一
的
講
話
■
講
話
指
出
，
中
國
對
有
關
行
使 

香
港
主
權
的
方
針
政
策
，
是
建
築
在
尊
重
歷
史
，
以
 

重
現
實
，
並
照
顧
到
香
港
各
方
面
利
益
的
基
礎
上
制 

定
的
•
這
是
長
期
戰
略
決
策
，
不
是
憑
空
設
想
，
不 

是
權
宜
之
計
，
不
是
少
數
幾
個
領
導
人
制
定
的
■ 

許
家
屯
説
，
目
前
，
香
港
正
面
臨
着
一 
個
歷
史 

性
的
轉
變
，
它
的
主
要
特
徵
是
中
國
將
於
一
九
九
七 

一 
年
恢
復
行
使
整
個
香
港
地
區
的
主
權
，
並
保
持
香
港 

的
穩
定
和
繁
榮
。
這
是
中
國
政
府
既
定
的
方
針
和
堅 

一 

定
不
移
的
立
場.
。

他
又
説
，
有
關
恢
復
行
使
香
港
主
權
的
方
針
政 

策
，
大
體
包
括
以
下
一
些
方
面
••
即
收
回
香
港
主
權 

之
後
，
根
據
憲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香
港
成
立
特 

一 

别
行
政
匾
，
特
别
行
政
區
將
根
據
基
本
法
，
由
當
地

海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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